
苏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形象视觉标识（logo）征集公告

       为更好谱写苏州文化广电和旅游建设发展新篇章，宣传和展示苏州文旅融合发展新面貌，特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形象视觉标识（LOGO）。

一、活动名称

苏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形象视觉标识（logo）征集活动。

二、活动时间

征集时间：即日起至2019年5月25日18：00。根据专家初审、网络评选，综合各方意见，经过初评、复评，2019年6月公布苏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形象视觉标识（logo）获奖名单。

三、活动主办、承办单位三、活动主办、承办单位

主办单位：苏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承办单位：苏州日报报业集团（苏州日报、苏报新媒体）

四、征集对象

国内专业机构、公司、大专院校、专业设计人士和设计爱好者，个人或单位名义均可。

五、作品征集要求

视觉标识（LOGO）作品要具有鲜明的象征意义，力求反映苏州文化和旅游的地域特征和形象、苏州文旅融合的内涵及新时代苏州精神；充分体现苏州文化和旅游的广泛性和重大意义；充分展现苏州浓厚的文化底视觉标识（LOGO）作品要具有鲜明的象征意义，力求反映苏州文化和旅游的地域特征和形象、苏州文旅融合的内涵及新时代苏州精神；充分体现苏州文化和旅游的广泛性和重大意义；充分展现苏州浓厚的文化底

蕴、独特的人文精神、丰厚的旅游资源、向上的时代精神，契合苏州文化和旅游的发展定位，形象直观。

1.作品要紧密围绕文旅融合，创意独特、寓意深刻、内涵丰富、主题鲜明、构图新颖、造型简洁、色彩明快，认知度及辨识度高，富有美感、动感和时代感，具有高水平的艺术感染力和视觉冲击力。该标识将统

一应用于苏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宣传工作，须有较强的延展性和包容性，图案须明了、大方，适合在名片、公函、信笺、宣传品、纪念品、平面媒体、网络媒体、自媒体等多种载体和环境中制作应用。

2.须契合国内外的文化接受习惯，能够在国际文化及旅游推广活动中发挥作用，具有吸引力和辨识力。

3.设计稿应附有对图形标识和字体的创意文字说明，包括设计的图样和技术文字说明（图样尺寸、比例、颜色等）和设计图样的理念说明（该设计蕴含的意义、寓意、背景等）。

4.图形标识和字体设计稿，应附立体、彩色等效果图，并提供标准用色和专用字体设计稿。

5.设计图稿需存储为JPG格式，图案控制在1200×1200像素以内，色彩模式须为RGB色，大小控制在6M以下，图片分辨率应在300dpi以上，并保证缩小到100×100像素时能清晰使用。作品入选后需提供高5.设计图稿需存储为JPG格式，图案控制在1200×1200像素以内，色彩模式须为RGB色，大小控制在6M以下，图片分辨率应在300dpi以上，并保证缩小到100×100像素时能清晰使用。作品入选后需提供高

精度设计原图（矢量图 AI文件）。

6.作品须为原创，不得侵犯任何知识产权，并符合国家工商部门的注册条件，否则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并赔偿因此产生的损失。最终录用的设计作品须与主办方签订知识产权转让协议并明确相关法律责任。

六、作品提交要求

应征者应提供以下资料和文件：

1.作者简介1份（含姓名、所在单位、通讯地址、联系电话，并附身份证复印件一份）。

2.作品以电子稿形式提交，以“作者姓名+手机号码”作为邮件标题，有意者请于活动截止日前，将电子版设计文稿发送至电子邮箱：2387607781@qq.com，联系电话：0512-65156405，联系人：郑莉；2.作品以电子稿形式提交，以“作者姓名+手机号码”作为邮件标题，有意者请于活动截止日前，将电子版设计文稿发送至电子邮箱：2387607781@qq.com，联系电话：0512-65156405，联系人：郑莉；

联系电话：0512-65227688，联系人：姜锋；监督电话：0512-65115605，联系人：王辉杰。

3.同时提交纸制作品便于评选与存档，邮寄地址：苏州市公园路38号，联系人：郑莉，联系电话：0512-65156405。

4.创意说明(500字以内，简述作品构思及意义)。

5.视觉标识（LOGO）作品投稿时间截至2019年5月25日18：00。

七、评审及公布获奖情况

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作品评审分专家初审、网络评选及综合终审公布三个阶段进行。

（一）初审阶段：主办方将邀请文创、艺术、媒体等专家组成评审委员会，对应征作品进行评审，确定15件视觉标识（LOGO）作为入围作品，进入网络评选阶段。（一）初审阶段：主办方将邀请文创、艺术、媒体等专家组成评审委员会，对应征作品进行评审，确定15件视觉标识（LOGO）作为入围作品，进入网络评选阶段。

（二）网络评选：利用苏报新媒体对入围作品进行网络投票。

（三）综合终审：由主办方组织专家综合评审，确定获奖名单。

（四）终选结果公布：获奖情况将在苏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官方网站及相关媒体上公布，同时通知作者本人携有效身份证件前来领取证书和奖金、与主办方签订知识产权转让协议。

八、奖项设置

本次征集活动，视觉标识（LOGO）入选作品将设特等奖1个，奖励20000元；优秀奖10个，每个奖励1000元。获奖人员均将获得苏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颁发的获奖证书及相应奖金，并代扣个人所得税。

获得特等奖的视觉标识（LOGO）作品作为苏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视觉标识（logo）使用。以上报酬为奖励和获得视觉标识（LOGO）永久使用权的费用。

一个投稿人限投一份作品，奖励奖金以作品为单位颁发，多人共同完成所获奖励奖金请自行分配。一个投稿人限投一份作品，奖励奖金以作品为单位颁发，多人共同完成所获奖励奖金请自行分配。

九、相关说明

1.应征作品应当是作者独立创作完成的原创作品, 如涉及著作权、版权纠纷等法律问题，由应征者本人负责。对于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应征者，主办单位将取消其资格，如已发放奖金即原额追回。由此引发的纠纷

，其法律和民事责任均由应征者承担。

2.投稿人以个人名义参加的须提供真实姓名、身份证信息（邮寄者提供身份证复印件，电子邮件者提供身份证照片或扫描件）和准确联系方式；以单位名义参加的需提供企业名称、联系方式，企业营业执照信息

（邮寄者须提供加盖鲜章的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电子邮件者提供企业营业执照照片或扫描件）。

3.本次活动不收报名费，应征作品主办方均不予退还，请应征者自留底稿和相关资料。

4.作品设计风格、类型不限，但应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我国社会公序良俗的要求。4.作品设计风格、类型不限，但应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我国社会公序良俗的要求。

5.投稿参与此次活动，即视为已同意主办方对其报送作品(通过电视、电台、网络等任何媒体、载体进行使用，包括创意说明等资料)拥有使用权(包括复制、剪辑等权利)；被评审确定为苏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视

觉标识（logo）的获奖作品（包括特等奖和优秀奖），除作品署名权归创作者所有外，其他知识产权(包括著作权，使用权，商标权和发布权等)归苏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所有，主办方有权对应征作品进行修改

、组合、发表，有权要求应征者被采用的作品按照主办方的要求修改完善，有权向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商标注册，最终版权归主办方所有。上述知识产权全部转让给主办方所有，主办方不再额外支付报酬，上述转

让的效力追溯自参选作品创作完成之日。

6.应征者在应征过程中所产生的费用自行承担。

7.本次活动最终解释权归苏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所有。

  

苏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联系人：郑莉

联系电话：0512-65156405；

电子邮箱：2387607781@qq.com；

地址：苏州市公园路38号

 

苏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2019年4月25日2019年4月25日


